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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海端鄉鄉有公用場所使用管理辦法 
105年3月10日海鄉民字第1050003027號函 

114年12月24日海鄉民字第1140017980號函 

 

第一條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落實本鄉鄉有公用場所之功能
及提升使用效率，特訂定本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鄉有公用場所，係指由本所使用管理之活動中心、村辦公 
處附設之會議室及聚會所等，可供社區居民集會舉辦各項文康、育樂、
休閒、及福利服務教育訓練活動之場所。 

第三條   本辦法以本所民政課為主管單位，必要時得委託社區發展協會、村辦

公處為管理單位。 

第四條   管理單位之委託由本所採公開遴選方式辦理，其委託方式及遴選辦法

由本所另訂之。 

第五條   鄉有公用場所之使用及管理受本所指揮、監督及考核，受託單位應依

據本辦法訂定管理規則。 

第六條   委託期間，土地及建物需增建、修建及改建者，應經本所核准始得辦

理，並以本所為起造人，且於委託契約期滿、終止或解除後，應併前

項建築設備無償辦理點交，若有損毀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   鄉有公用場所以提供下列活動使用為主： 
（一）本所各單位、村辦公處及社區發展協會等，舉辦有關村、社

區等各項會議及活動。 

（二）其他民間團體舉辦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益活動。 
（三）其他本所核准事項。 

第八條   鄉有公用場所提供使用得為短期之使用，其使用期間不得逾一年。 

第九條   申請使用鄉有公用場所應函文本所商借，並得酌收保證金、場地費及

水電費。 

第十條   機關、學校及非營利民間團體舉辦有關村、社區等公務、公共及公益

活動，得優先免費使用，惟仍得酌收保證金並應依程序向管理單位申

請借用，負責場地清潔等善後處理。 

第十一條 鄉有公用場所內原有固定設備，除經本所同意外，不得擅自拆卸、搬

動或攜出，使用完畢應恢復原狀，如有損壞，應負修復或損壞賠償之

責。 

第十二條 申請使用鄉有公用場所之單位或個人，對於使用期間之場地整潔、公

共秩序、安全維護及意外事件，應自行負責，並於租約期滿後復原場

地。 

第十三條 保證金於活動結束後，經本所檢查場地、設備及器材等無損壞情事後

無息退還。如有損壞，應即修復並負損壞賠償責任，如於10日內未修

復者，由本所逕行修復，費用由保證金中扣除，不足時由本所追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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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同意使用，已同意者應予終止，必要時通知

有關機關依法處理。其所繳款項及保證金不予退還，並於一年內禁止

其申請使用。 

（一）違反政府法令、政策者。 

（二）違反公序良俗或影響公共安全者。 

（三）與申請使用內容不符或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逾使用時間未辦理續用者。 

（五）使用期間影響周邊鄰居安寧，經勸導不改善者。 

（六）曾借用不遵守管理規定或使用造成鄉有公用場所不良影響或

破壞情形嚴重者。 

 (七)活動內容有損建築與設備之虞者。 

（八）其他經本所認定不宜使用者。 
第十五條 申請辦理公益性或娛樂性活動，如需印製收費入場券者，應向主管稽

徵機關報備。 

第十六條 場地使用之費用(表一)，由本所開立繳款書依法納庫辦理。 
第十七條 託管單位應設置專戶及帳簿，記載有關收支並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將

收支報表函報本所備查，前項帳冊及憑證應永久保存。 

第十八條 託管單位之盈餘應用於維護、充實鄉有公用場所設備及舉辦社區活動

之費用，不得移作他用，其動支情形並應依「人民團體財務處理辦法」

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申請借用鄉有公用場所場地者，應於使用日10日前填具申請表及切結 

書函文本所提出申請(借用期間逾1個月者，應於使用日1個月前提出

申請)，經本所核定並完成繳納場地費及保證金始完成租借；另借用

期間逾10日者，應簽訂契約書。 

第二十條 申請使用鄉有公用場所經同意後，遇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原時段不能 

使用時，於事故消滅後10日內，申請租用者得申請延期使用或無息退

還所繳費用。 

第二十一條 複數團體申請借用同一場地、時間時，以辦理政府核定計畫之團體 

優先借用，辦理公益活動及課程之團體次之。 

前項申請團體優先條件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第二十二條 申請使用者因故不使用，或延期使用，應於租借日前2日提出申請取 

消租借或改期(限同年度)，逾期不予受理並視同使用，所繳之租用

費不予退還，但保證金仍無息發還。 

第二十三條 政府機關或村辦公處因辦理各項集會、活動或其他臨時性用途而有 

使用鄉有公用場所之必要時，經本所通知後，申請租用者應無條件

回復原狀將場地交還本所，得辦理改期，無法改期者，本所無息退

還所繳納之費用。 

第二十四條 本使用管理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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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臺東縣海端鄉鄉有公用場所使用申請及收費標準表 

 

一、收費基準： 

 

名 稱 

場地費 

(元/日) 
水電費(元/日) 

保證金 

(元/次) 

使用 
冷氣 

不使用 
冷氣 

水費 
 

 

3000 本鄉活動中心 500 500 100 50 
本鄉村辦公處(附設會議室) 500 500 100 50 
本鄉聚會所 1000 0 0 0 
備註 
1、同一計畫案申請人申請三個月內使用場地次數累計在十次以上者，場地使用費予以

七折計算；一個月內實際使用次數累計十次以上者場地使用費予以五折計算。 

2、各村辦公處或經本所指定之會議(部落會議、村民大會、政府政策宣導、基層建設座

談及各項會報等)或使用管理辦法第十條情形，免繳納場地及水電費。 

3、本所所屬各單位免繳保證金及其他使用費。 

4、本場地使用費依規定解繳公庫。 

(一)收費計算方式：本收費系以一天一次計之，每一時段 8 小時，使用未滿一日者，

以一日計。逾時使用者，逾使用時間部分，以實際逾時使用時間與一日之比例

按收費表規定收費之；逾使用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二)保證金係按次計算，申請連續使用者，以每一申請案件一次計收。

(三)場地使用費暨保證金須於簽訂契約前繳清，逾時視同放棄。 

(四)使用單位如需提早佈置、彩排，以不影響他人申請之時段為原則，其提早佈置、 
彩排之時間不計場地使用費。 

二、本收費標準表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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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鄉活動中心及聚會所租借資訊表 
序次 村別 名稱 地址 

1 加拿村 加拿村辦公處(附設會議室) 臺東縣海端鄉加拿村加南1-1號 

2 加拿村 加拿活動中心 臺東縣海端鄉加拿村加南6-3號 

3 加拿村 加拿聚會所 臺東縣海端鄉加拿村加平1號 

4 崁頂村 崁頂活動中心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村1鄰中福20號 

5 崁頂村 崁頂聚會所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村中福53-1號 

6 崁頂村 紅石活動中心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村5鄰中石23-2號 

7 崁頂村 紅石聚會所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村5鄰中石35號 

8 海端村 海端村辦公處(附設會議室)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7鄰初來5-1號 

9 海端村 山平聚會所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山平51號 

10 海端村 初來活動中心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初來5-1號 

11 海端村 初來聚會所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初來38-5號 

12 海端村 瀧下聚會所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瀧下26號 

13 海端村 新武聚會所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新武呂9-3號 

14 廣原村 廣原村辦公處(附設會議室) 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8鄰錦屏61號 

15 廣原村 錦屏活動中心 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6鄰錦屏5-2號 

16 廣原村 錦屏聚會所 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6鄰錦屏5-3號 

17 廣原村 龍泉活動中心 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龍泉43號 

18 廣原村 龍泉聚會所 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段1387地號 

19 廣原村 大埔活動中心 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大埔12-1號 

20 廣原村 大埔聚會所 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大埔12-1號旁 

21 霧鹿村 霧鹿村辦公處(附設會議室) 臺東縣海端鄉霧鹿村3鄰霧鹿37號 

22 霧鹿村 霧鹿聚會所 臺東縣海端鄉霧鹿村3鄰霧鹿37號 

23 霧鹿村 下馬聚會所 臺東縣海端鄉霧鹿村下馬32號旁 

24 利稻村 利稻活動中心 臺東縣海端鄉利稻村1鄰文化4-2號 

25 利稻村 利稻聚會所 霧鹿國小利稻分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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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海端鄉鄉有公用場所借用切結書 

 

 
（以下簡稱乙方）茲向臺東縣海

端鄉公所（以下簡稱甲方）借用本鄉□活動中心□聚會所 □村辦公處(附設會

議室) ，乙方願意遵守「臺東縣海端鄉鄉有公用場所使用管理辦法」一切規定，

絕無異議。雙方同意借用內容如下： 

一、申請用途性質：□公益性質 

□公益性質以外之其他活動 

 

二、借用時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三、借用場地範圍： 

 

此 致 

海 端 鄉 公 所 

 
申請單位： 

負責人： 身份證字號： 

住址： 電 話： 

 

 

申請人： 身份證字號： 

住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6  

 

臺東縣海端鄉鄉有公用場所借用申請表 
 

申請單位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職稱 姓名 

  

  

申請 
借用

場所 

 

申請 

 

事由 

 

使用 

期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附件 

申請人: 

1. □人民團體:登記或設立證明。 

2. □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活動計劃書 

4. □其他 

 

借用

性質 

(本所

填寫) 

1. 收費標準 

(1) □收費，依據臺東縣海端鄉鄉有公用場所使用管理辦法第九條及臺東縣海端

鄉鄉有公用場所使用申請及收費標準表。 

(2)□免費，符合臺東縣海端鄉活動中心及聚會所使用管理辦法第十條。 

(3)收取費用:場地保證金          元，租金         元。 

2. □使用期間逾10日需簽訂長期使用契約書。 

承辦人 業務主管 出納 秘書 鄉長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